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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7月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2.会议于2022年7月1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定刚先生主持，董事钟明先生、雍凤山先生、赵其林先

生、寇化梦先生、胡照贵先生、洪远嘉先生、牟文女士、赵刚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

席了本次董事会。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长虹空调” ）以自有资金投资2亿元参与设立“长虹集团申万宏源战略新型产

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内容为准），

并作为该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 该基金由公司实际控制人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集团” ）、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四川长虹”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部分下属子公司及四川申万宏源

长虹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长虹”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共同发起组建，基金规模为15亿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长虹空调拟

各出资1亿元，出资比例均分别为6.67%。

鉴于基金的共同投资方长虹集团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四川长虹为本公司控

股股东，同时，其他共同投资方广东长虹电子有限公司、四川启睿克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长虹电源有限责任公司、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虹三杰新能源

有限公司、四川长虹格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宜宾红星电子有限公司、四川长

虹佳华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控制的下属子公司， 属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一）、（二）款规定的关联法人。 因

控股股东四川长虹董事潘晓勇先生任职申万长虹董事长，申万长虹属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法人。 因此，上述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吴定刚先生、赵其林先生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

交易金额未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参

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

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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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7月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2.会议于2022年7月1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

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邵敏先生主持，监事何心坦先生、黄红女士、季阁女士、孙

红英女士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了本次监事会。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参与设立“长虹

集团申万宏源战略新型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以市场监

督管理局核准内容为准），并作为该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是根据经营需要做出

的，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本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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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参与设立产业

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概述

根据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经营需要，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空调” ）将以自筹资金合计

投资2亿元与实际控制人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长虹集

团” ）、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 ）、控股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部分下属子公司及四川申万宏源长虹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申万长虹”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设立长虹集团申万宏

源战略新型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

内容为准，以下简称“产业投资基金” ）。 该基金致力于投资智慧家庭、智能制造、

新能源、半导体与信创等产业领域的优质项目，基金规模为15亿元，其中本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长虹空调拟各出资1亿元，出资比例均分别为6.67%。

（二）关联关系

截至2022年7月11日，四川长虹及其一致行动人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合

计持有本公司281,832,434股股份，占总股份的27.36%，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本公

司受四川长虹直接控制。 长虹集团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23.22%的股权，

是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的第一大股东。 其他共同投资方广东长虹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东长虹” ）、四川启睿克科技有限公司、四川长虹电源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长虹电源” ）、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能

源” ）、长虹三杰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三杰” ）、四川长虹格润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格润” ）、宜宾红星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

星电子” ）、四川长虹佳华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华数字” ）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长虹集团或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的下属子公司，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一）、（二）款规定的关联法人。 因控股股东四川长虹董事

潘晓勇先生任职申万长虹董事长，申万长虹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6.3.3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法人。

因此，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实际控制人长虹集团、控股股东四川长虹、控股

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部分下属子公司及申万长虹共同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构成

了关联交易。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背景及原因

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在家庭场景得到大力的推广和应用，使得家庭智

能化越来越普及，家庭生活朝更加智慧化方向发展。公司所处的家电行业正处于产

业革命的突破和创新之中，行业巨变的同时也提供了创新发展的新机遇。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资本运作能力，促进公司各产业快速发展，

加强产业合作，深化公司产业布局，同时为充分利用多方优势，实现合作共赢，根据

公司及子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长虹空调拟投资2亿元参与设立产业投

资基金。通过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等共同合理选择具有行业影响力且与公司智

能化战略发展方向契合的合作伙伴，以全新的基金投资体系，激发产业创新活力，

营造积极的创新环境，为实现公司智能化发展战略提供有利保障。

（四）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获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

事吴定刚先生、赵其林先生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2票。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出具了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独

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本次产业投资基金尚需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川监管局等主管部门审批、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能否成功注册经

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

交易金额未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本次议案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赵勇

成立日期：1995年6月16日

经营范围：对国家产业政策允许范围内的产业进行投资，国有产（股）权经营

管理，家用电器、制冷电器及配件、照明设备、电子产品及元器件、日用电器、日用金

属制品、燃气用具、电工器材的制造、销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及处理，集成电

路、软件开发及销售与服务，系统集成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与服务，法律允许范围内

的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矿产品销售，电子信息网络产品、电池系列产品、电力设

备、环保设备、通讯传输设备、机械设备、数字监控产品、金属制品、仪器仪表、橱柜

及燃气具的销售，利用互联网从事相关产品的销售，公司产品辅助材料及相关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化工产品的仓储、货运，汽车维修，电子产品维

修，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房屋及设备租赁，武器整机、配套装备

及元器件制造、销售，酒店与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财务数据

根据长虹集团2021年1-12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长

虹集团资产总额93,662,187,504.96元，负债总额70,662,640,641.43元，所有者

权益合计为22,999,546,863.53元。 2021年度， 长虹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07,383,

279,165.21元，净利润1,009,295,740.58元。

根据长虹集团2022年1-3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22年3月31日，长

虹集团资产总额93,666,404,096.76元，负债总额70,547,944,776.23元，所有者

权益合计23,118,459,320.53元。 2022年1-3月份， 长虹集团实现营业收入22,

051,174,502.90元，净利润199,428,683.22元。

（3）关联关系

长虹集团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23.22%的股权，是公司控股股东四川

长虹的第一大股东，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

关系情形。

（4）履约能力分析

长虹集团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经登录“信用中国”

网站查询，长虹集团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35号

注册资本：461,624.4222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赵勇

成立日期：1993年4月8日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汽车电器、电子产品及零配件、通信设备、照明设备、家居

产品、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电子电工机械专用设备、电器机械及器材、电池系列

产品、电子医疗产品、电力设备、机械设备、制冷设备及配件、数字监控产品、金属制

品、仪器仪表、文化及办公用机械、文教体育用品、厨柜及燃气具的制造、销售和维

修，房屋及设备租赁，包装产品及技术服务，公路运输，仓储及装卸搬运，集成电路

与软件开发及销售、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与服务，高科技项目投资及国家允许的其

他投资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及处

理，信息技术服务，财务咨询服务，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

有色金属、钢材、塑料、包装材料、机电设备、贵重金属、汽车零配件、电子元器件的

销售及相关进出口业务，增值电信业务、电信业务代办，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代

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投资、金融及证券）﹔音频、视频制作

与服务﹔无人机、无人机系统研发及设计、无人机技术推广、转让及技术咨询服务、

无人机生产和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财务数据

根据四川长虹2021年1-12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四

川长虹资产总额79,399,816,241.76元，负债总额57,560,312,586.68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3,314,325,563.49元。 2021年度，四川长虹实现营业收

入99,631,851,815.19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4,604,901.86元。

根据四川长虹2022年1-3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22年3月31日，四

川长虹资产总额78,147,100,303.13元，负债总额56,266,221,710.80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3,379,715,824.48元。 2022年1-3月份，四川长虹实现

营业收入20,087,156,224.09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304,626.55

元。

（3）关联关系

四川长虹及其一致行动人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27.36%

的股权，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一）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履约能力分析

四川长虹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经登录“信用中国”

网站查询，四川长虹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广东长虹电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中山市南头镇兴业北路1号

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金

成立日期：2003年9月27日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视频产品、视听产品、电池产品、计算机网络产品、激光

读写系列产品、数码相机、摄录一体机、机械产品、计算机产品及设备、通讯产品及

设备、纸箱、厨房电器、小家电、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器、泡沫塑料制品；电子元件、

电子器件、电子产品零配件。 电子出版物制作；原辅材料的出口业务以及国内销售

业务；研发生产电视生产线体及模具；网上销售本集团生产的产品；设备租赁业务；

电子产品及零配件维修；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

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投资高新科技产业及实业；销售；机械设备、电子设备；房地

产开发经营；工业用房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楼出租；印刷品印刷；物业管理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2）财务数据

根据广东长虹2021年1-12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广

东长虹资产总额3,396,237,279.99元，负债总额2,832,262,207.18元，所有者权

益合计为563,975,072.81元。 2021年度， 广东长虹实现营业收入5,759,215,

936.78元，净利润58,067,931.69元。

根据广东长虹2022年1-3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22年3月31日，广

东长虹资产总额3,514,129,458.68元，负债总额2,963,789,418.57元，所有者权

益合计550,340,040.11元。 2022年1-3月份，广东长虹实现营业收入1,273,637,

320.37元，净利润-13,499,177.37元。

（3）关联关系

广东长虹与本公司受四川长虹控制，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

（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履约能力分析

广东长虹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经登录“信用中国”

网站查询，广东长虹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四川启睿克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四街199号1栋33层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潘晓勇

成立日期：2021年3月29日

经营范围：检验检测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软件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

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软件销售；集成电路设计；

工业设计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

子产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销售；家用视听设备销售；信

息安全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环境监测专

用仪器仪表销售；仪器仪表销售；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5G通信技术服务；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合成材料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

储支持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仪器仪表修

理；电子元器件零售；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研发；工程管理服务；新材料技术研

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2）财务数据

根据四川启睿克科技有限公司2021年1-12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21

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14,430,895.19元，负债总额90,530,686.71元，所有者权

益合计为23,900,208.48元。 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6,726,987.44元，净利润

-6,099,791.52元。

根据四川启睿克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1-3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截至

2022年3月31日，资产总额141,560,434.06元，负债总额122,392,251.17元，所有

者权益合计19,168,182.89元。 2022年1-3月份，实现营业收入27,014,614.13元，

净利润-4,732,025.59元。

（3）关联关系

四川启睿克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长虹集团控制，符合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履约能力分析

四川启睿克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经

登录“信用中国” 网站查询，四川启睿克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亦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

5.四川长虹电源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四川省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江大道519号

注册资本：37,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艳辉

成立日期：1998年1月24日

经营范围：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电气设备

修理；专用设备修理；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及部件销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光伏设备

及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模具制造；模具销售；机械零件、

零部件加工；通用零部件制造；喷涂加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货物进

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检验检测服

务；节能管理服务；储能技术服务；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合同能源管理；

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充电桩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运营；工业设计服务；软件开发；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涉及、建立

除外）；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力设施器材制造；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微特电

机及组件制造；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电机制造；通用设备修理；输配电及控制设

备制造；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施工；电子产品销

售；电器辅件销售；软件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

（2）财务数据

根据长虹电源2021年1-12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长

虹电源资产总额2,778,338,554.74元，负债总额1,703,060,868.01元，所有者权

益合计为1,075,277,686.73元。 2021年度， 长虹电源实现营业收入1,266,423,

402.07元，净利润135,530,825.34元。

根据长虹电源2022年1-3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22年3月31日，长

虹电源资产总额2,631,624,731.74元，负债总额1,545,382,809.39元，所有者权

益合计1,086,241,922.35元。 2022年1-3月份，长虹电源实现营业收入131,407,

551.96元，净利润10,184,968.67元。

（3）关联关系

长虹电源与本公司同受四川长虹控制，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

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履约能力分析

长虹电源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经登录“信用中国”

网站查询，长虹电源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绵阳高新区绵兴东路35号

注册资本：130,05.3003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莫文伟

成立日期：2006年10月30日

经营范围：电池系列产品、光电、光热转换利用及太阳能系列产品（太阳能电

池组件、逆变器、太阳能户用发电产品、太阳能路灯，太阳能庭院灯、太阳能灭虫灯，

太阳能光伏工程安装及技术服务）、电池类新材料的研发、制造、销售及技术咨询；

亮化工程和节能照明工程设计、施工、维护及相关技术服务，亮化工程和节能照明

工程控制系统、光源、灯具、电器及配套零部件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维修；钢制

灯杆及钢结构件制造、销售、安装；电子元器件及产品、电工产品、电源产品、电池零

部件、电池生产线、电池生产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及相关服务，节能器具、器材、类

似节能产品和工程的设计、制造、销售、施工及相关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法律法规禁止品种除外、限制品种凭许可证经营），照明工程施工、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

（2）财务数据

根据长虹能源2021年1-12月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长虹

能源资产总额3,896,847,141.54元，负债总额2,658,051,974.74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238,795,166.80元。 2021年度， 长虹能源实现营业收入3,

071,484,330.98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3,574,940.19元。

根据长虹能源2022年1-3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22年3月31日，长虹

能源资产总额4,199,377,404.64元，负债总额2,884,494,056.50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314,883,348.14元。2022年1-3月份，长虹能源实现营业收入

960,115,114.39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5,472,181.35元。

（3）关联关系

长虹能源与本公司同受长虹集团控制，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

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履约能力分析

长虹能源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经登录“信用中国”

网站查询，长虹能源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长虹三杰新能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泰兴市黄桥工业园区兴园路

注册资本：6,981.711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莫文伟

成立日期：2014年8月4日

经营范围：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

出口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兴能

源技术研发；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 储能技术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财务数据

根据长虹三杰2021年1-12月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长虹

三杰资产总额2,435,323,002.26元，负债总额1,839,649,687.96元，净资产总额

595,673,314.30元。2021年度，长虹三杰实现营业收入1,763,552,544.87元，实现

净利润248,427,974.54元。

根据长虹三杰2022年1-3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22年3月31日，长虹

三杰资产总额2,795,118,719.47元，负债总额2,141,218,690.90元，净资产总额

653,900,028.57元。 2022年1-3月份，长虹三杰实现营业收入621,635,126.83元，

实现净利润53,311,182.43元。

（3）关联关系

长虹三杰与本公司同受长虹集团控制，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

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履约能力分析

长虹三杰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经登录“信用中国”

网站查询，长虹三杰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四川长虹格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淮口镇节能大道1号

注册资本：8,585.5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莫文伟

成立日期：2010年6月12日

经营范围：新材料和环境保护专用设备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环境风险评估及

环保技术咨询、服务；环境监测；环境污染治理（土壤、水、大气、矿山等）工程设计、

承包、施工及治理设施的建设、经营；环保工程设计、承包、施工；环境污染专用药剂

材料制造；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包括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固体废物的回收、处理和

销售；危险废物的回收、处理和处置；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的冶炼、压延加工及销售；

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机械设备、五金产品的批发和零售；科

技推广和应用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塑料加工专用设备制造；金属废料和碎屑加

工处理；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危险废物治理；其他污染治理；环境卫生管

理；普通货运。 （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财务数据

根据长虹格润2021年1-12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

长虹格润资产总额1,322,581,172.29元，负债总额929,377,869.54元，所有者权

益合计为393,203,302.75元。 2021年度，长虹格润实现营业收入551,161,121.95

元，实现净利润41,671,242.99元。

根据长虹格润2022年1-3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22年3月31日，长

虹格润资产总额1,308,519,800.58元，负债总额895,708,147.11元，所有者权益

合计412,811,653.47元。 2022年1-3月份， 长虹格润实现营业收入168,572,

717.33元，实现净利润10,849,484.64元。

（3）关联关系

长虹集团持有长虹格润46.59%的股份，是长虹格润的控股股东。 长虹格润与

本公司同受长虹集团控制，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

（4）履约能力分析

长虹格润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经登录“信用中国”

网站查询，长虹格润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宜宾红星电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城北新区仁友路1号

注册资本：13,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艳辉

成立日期：1981年10月15日

经营范围：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转让、开发、咨询、出口业务；经营本

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仪器仪

表和机械工模具的设计、制造、安装和修理，金属附件加工、电镀及热处理；房地产

开发、房屋租赁及设备租赁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

（2）财务数据

根据红星电子2021年1-12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红

星电子资产总额1,266,434,146.77元，负债总额937,107,301.18元，所有者权益

合计为329,326,845.59元。 2021年度，红星电子实现营业收入129,322,617.21元，

净利润9,539,628.69元。

根据红星电子2022年1-3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22年5月31日，红

星电子资产总额1,229,658,251.67元，负债总额906,991,522.73元，所有者权益

合计322,666,728.94元。 2022年1-3月份，红星电子实现营业收入27,401,587.25

元，净利润-5,970,037.72元。

（3）关联关系

红星电子与本公司同受长虹集团控制，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

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履约能力分析

红星电子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经登录“信用中国”

网站查询，红星电子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四川长虹佳华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祝剑秋

成立日期：2008年8月12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

备零售；电子产品销售；移动终端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安防设

备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软件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化

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家具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日用化学产

品销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仪器仪表销售；玩具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

用品及器材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

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会议及展览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开

发；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网络技术服务；安全系统监控服

务；数据处理服务；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企业

管理；市场营销策划；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机械设备租赁；蓄电池

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财务数据

根据佳华数字2021年1-12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佳

华数字资产总额2,729,655,646.64元，负债总额2,170,755,499.66元，所有者权

益合计为558,900,146.98元。 2021年度， 佳华数字实现营业收入14,472,515,

205.41元，净利润189,804,544.23元。

根据佳华数字2022年1-3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22年3月31日，佳

华数字资产总额2,713,665,563.64元，负债总额2,112,685,059.57元，所有者权

益合计为600,980,504.07元。 2022年1-3月，佳华数字实现营业收入2,563,671,

533.97元，净利润50,849,388.48元。

（3）关联关系

佳华数字与本公司同受四川长虹控制，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

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四川长虹佳华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4）履约能力分析

佳华数字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经登录“信用中国”

网站查询，佳华数字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四川申万宏源长虹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绵阳市涪城区绵安路35号（科技城软件产业园）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潘晓勇

成立日期：2016年1月19日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企业，从事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不得从

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财务数据

根据申万长虹2021年1-12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申

万长虹资产总额36,168,125.09元，负债总额4,962,897.46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31,205,227.63元。 2021年度，申万长虹实现营业收入13,756,326.23元，净利润3,

020,954.54元。

根据申万长虹2022年1-3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22年3月31日，申

万长虹资产总额40,040,399.66元，负债总额8,828,077.22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31,212,322.44元。2022年1-3月，申万长虹实现营业收入1,919,681.05元，净利润

469,152.45元。

（3）关联关系

因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董事潘晓勇先生任职申万长虹公司董事长， 符合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履约能力分析

申万长虹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经登录“信用中国”

网站查询，申万长虹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其他非关联方基本情况

1.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北京南路358号大成国际大厦20楼2001室

注册资本：2,503,994.456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黄昊

成立日期：1996年9月16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咨询，房屋租赁。

（2）财务数据

根据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集团” ）2021年1-12

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申万宏源集团资产总额601,011,

467,253.09元，负债总额493,956,873,232.83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为95,222,008,059.47元。 2021年度， 申万宏源集团实现营业收入34,307,428,

053.23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398,369,399.70元。

根据申万宏源集团2022年1-3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截至2022年3月31

日， 申万宏源集团资产总额619,863,397,872.56元， 负债总额511,901,432,

048.55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96,097,024,543.53元。 2022年1-3月

份，申万宏源集团实现营业收入4,830,257,440.00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070,996,613.35元。

申万宏源集团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登录“信用中国”网站查询，申万

宏源集团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四川省绵阳市经开区三江大道128号

注册资本：85,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吴定刚

成立日期：2008年11月28日

经营范围：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施工，家用电器、制冷、空调设备、空气源热泵(冷

水)机组、水(地)源热泵机组及相关配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安装和服务，设备租赁，

零配件对外加工，金属材料(不含金银)销售，房屋租赁、仓储管理(不含危化品)，厨房

设备、消毒器械、智能消费设备、通信设备的研发、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

备的研发、制造和销售，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货物进出口业务。

（2）财务数据

根据长虹空调2021年1-12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长

虹空调资产总额3,290,717,406.66元，负债总额2,206,013,626.42元，所有者权

益合计为1,084,703,780.24元。 2021年度， 长虹空调实现营业收入4,916,379,

335.27元，净利润-4,190,915.53元。

根据长虹空调2022年1-3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22年3月31日，长

虹空调资产总额3,738,920,467.85元，负债总额2,666,939,939.75元，所有者权

益合计1,071,980.528.10元。 2022年1-3月份， 长虹空调实现营业收入962,645,

387.44元，净利润-12,723,252.14元。

长虹空调是公司全资子公司，长虹空调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

履约能力。经登录“信用中国”网站查询，长虹空调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亦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长虹集团申万宏源战略新型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

名，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内容为准）

基金规模：人民币15亿元

经营范围：以项目直投等方式，聚焦智慧家庭、智能制造、新能源、半导体与信

创等产业方向开展股权投资。

基金注册地：四川省绵阳市，具体注册县区后续结合政策情况及业务发展需要

综合评估确定。

基金组建架构：

分类 出资人 认缴金额（亿元） 占比

普通合伙人

（GP）

四川申万宏源长虹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05 0.33%

有限合伙人

（LP）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 20.00%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00 20.00%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0 13.33%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1.00 6.67%

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 1.00 6.67%

广东长虹电子有限公司 0.70 4.67%

四川启睿克科技有限公司 0.30 2.00%

四川长虹电源有限责任公司 0.70 4.67%

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0 1.33%

长虹三杰新能源有限公司 0.30 2.00%

四川长虹格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30 2.00%

宜宾红星电子有限公司 2.15 14.33%

四川长虹佳华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0.30 2.00%

合计 15.00 100.00%

（二）合伙人出资方式

全体合伙人以现金认缴出资，首期按各自认缴出资额的20%实缴出资，首期出

资在合伙企业设立并完成银行开户后的5个工作日内缴付。其余认缴金额的实缴出

资时点结合项目进展要求协商确定。

（三）基金运作方式

该基金为产业投资基金，致力于投资智慧家庭、智能制造、新能源、半导体、信

创等领域的优质项目。 项目投资分析和评审由基金管理人按照既定的专业流程进

行。

（四）基金投委会构成和决策机制

投资决策委员会是产业投资基金的最高投资决策机构。 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

决策委员会由7名委员构成，其中长虹集团委派3名，四川长虹委派1名，申万宏源集

团委派3名，投委决策委员会审议事项需经2/3以上委员同意方可通过。

（五）管理费、收益分配及亏损和债务承担

1.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由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按市场化原则协商确定， 管理费用比率

不超过实缴出资额的2%/年。 具体管理费用收费方式届时另行与基金管理人协商

确定。

2.收益分配

基金通过IPO、并购、回购、份额转让等市场化方式实现退出。 基金退出时，先

分配本金，若还有剩余资金，则各合伙人按照实缴比例进行收益分配。 对超出年化

收益率8%的部分， 按20%和80%的比例在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之间进行分

配。

3.亏损和债务承担

本合伙企业发生亏损时， 实缴金额内的损失首先在各合伙人之间按实缴比例

承担， 超出实缴金额的亏损由所有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本合伙企业的债

务承担责任，普通合伙人对本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六）基金的存续与延期

产业投资基金存续期限应持续至基金成立之日起十年期满之日止， 其中基金

投资期为七年，投资回收期为三年。 根据合伙企业经营需要，经普通合伙人提议并

经全体合伙人会议决议，可以提前结束或者延长合伙经营期限。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尚未与长虹集团、 四川长虹及其他共同投资方签署合伙协

议。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目的

本次拟参与设立的投资基金，有利于充分发挥产业基金的导向作用，广泛吸引

社会资本参与，以专业的投资管理团队和先进的投资理念，推动公司智能化战略与

智慧家庭等的进一步融合。 公司本次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有利于通过专业第三

方获取更专业的价值判断、更可靠的行业信息以及业务资源的导入，实现新型业务

培育；与此同时，依托于基金专业投资，通过资本市场运作实现投资收益，获取良好

的投资回报。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产业投资基金设立尚需获得行政管理部门的许可并履行基金备案程序，

基金在运营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环境、经营管理、投资标的等多种因素影响，投资

进展及项目完成情况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可能存在因投资亏损或失败等情况不能

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标的基金在经营运作、投资管理及投后管理

等相关进展情况，防范和降低投资风险。

（三）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在家电行业发生深刻革命的背景下，智能终端、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等孕育着巨大的商业机会。通过参与投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有助于公司进一步落

实智能化战略，推动公司外延式发展，提高公司资本运作水平，对公司战略发展规

划及经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

金，符合公司经营需要，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

控制，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及

重组上市。 公司仅以有限合伙身份参与设立基金，风险可控。

六、 本年年初到2022年6月24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的

金额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24日，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长虹集团及其控股

子公司 （不包括四川长虹） 已累计发生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8,544.61万元

（不含税）；与四川长虹及其子公司（不含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已累计

发生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487,973.58万元（不含税）；与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累计发生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17,914.69万元

（不含税）。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

易。 公司独立董事洪远嘉先生、牟文女士、赵刚先生对董事会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

了认真的审阅，并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书。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1.公司本次参与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有利于充分发挥充分产业基金的导向作

用，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以专业的投资管理团队和先进的投资理念，推动公司

智能化战略与智慧家庭等的进一步融合。 本次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有利于通过

专业第三方获取更专业的价值判断、更可靠的行业信息以及业务资源的导入，实现

新型业务培育；与此同时，依托于基金专业投资，通过资本市场运作和股权转让实

现投资收益，获取良好的投资回报。

2.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符合公

司经营需要，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本次交

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及重组上市。公

司仅以有限合伙身份参与设立基金，风险可控。

3.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在审议《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参与设立

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和经营需要,是正常、合

理的，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同时，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

定，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参与设立“长虹

集团申万宏源战略新型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以市场监

督管理局核准内容为准），并作为该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是根据经营需要做出

的，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本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事前

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

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三日


